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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:阐述了广州市劳动卫生监督统计报告工作的经验

和一些新的做法及其价值 , 并对如何做好该项工作提出了一

些积极而具体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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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劳动卫生监督统计工作的做法

1.1　有害作业厂矿劳动卫生监督

我市以每年通过已监督厂矿数与应监督厂矿数比例 (监

督率)作为提供劳动卫生监督工作漏洞的依据 , 找出未进行监

督的厂企 , 并把有关资料登记在册 ,使市属各区劳卫机构对所

管辖厂企的监督率从 1989 年以来逐年提高 , 1998 年以来大部

分区的监督率达到了 100%。

1.2　职业性健康监护工作

我市自1989年以来 , 结合劳动卫生工作的实际情况 , 制

定了地方报表 , 在原法定报表中 “有害作业工人健康检查年

报表” 的基础上增设了职业病观察对象 (经职业病诊断小组

诊断)、 重点监护人数 (检出具有与职业因素相关的阳性体征

者)以及职业禁忌证人数等几栏内容 , 这样就使报表中的数

字更具体地反映出职业因素对作业人群的影响情况 , 从而为

职业病观察对象的处理 、 重点监护人群的追踪以及职业禁忌

人员的调岗提供了依据。

1.3　控制接触生产环境有害因素

本市还在法定报表中 “生产环境有害因素监测年报表”

基础上增设了粉尘 、 毒物以及高温监测结果的作业分级一栏 ,

从中可了解到各种有害因素的分级情况 , 掌握每年何种职业

因素的危害严重 , 并及时做好调查和整治工作 。例如 1998 年

我所根据报表中提供的化学毒物危害分级程度较往年严重的

情况 , 制定了对全市各工业企业生产用化学品进行登记的计

划 , 并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该项工作 , 从而对全市化学毒

物危害程度较严重的重点行业 、 重点单位 、 重点岗位的化学

品有了较具体的登记资料 , 为突发性职业中毒事故时的应急

处理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。 　　　

1.4　反映有害作业人群健康监护的总体状况及环境因素危害

情况的动态变化

我所从1989年起把市属各区的劳动卫生监督统计报表进

行汇总 , 制成一份囊括全市职业性健康监护及生产环境有害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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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监测的汇总表 , 另外把职报表中重要的栏目汇总成一份综

合情况表 , 两者加起来即为全市每年劳动卫生工作情况的数

据库。通过数据库可反映出工业企业粉尘 、 毒物以及高温超

标情况的动态变化 , 为找出危害根源提供线索 , 并结合现场

调查资料有针对性地对企业提出有关工艺改造及工人个体防

护等方面的建议。从数据库还可以观察到每年职业病发病情

况 (包括病种 、 患病率)以及由职业因素所致的工人阳性体

征的检出率 , 为职业病诊断和追踪观察提供依据。譬如我所

1989～ 1993年职报数据库反映出我市乡镇企业慢性职业病患

病率有增加趋势 , 遂于 1994年对我市乡镇企业进行了一次全

面调查 , 归纳了乡镇企业生产因素危害的种类和特点 , 并对

危害大的企业进行了重点治理。又如 1994～ 1997 年本市工人

职业病 、 观察对象以及重点监护人群在体检人数所占的比例

有上升的趋势 , 进一步调查分析发现其中 “三资” 企业尤为

突出。根据这一线索 , 我市又对 “三资” 企业进行了一次全

面摸底调查 , 调查内容包括有害作业的人数 、 有毒有害因素

种类及监测结果超标情况等 , 这些资料对加强 “三资” 企业

的劳动卫生管理 , 保障工人的健康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2　本市劳动卫生监督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

2.1　市属各区劳卫机构没有建立健全的制度 , 未把该项工作

纳入议事日程是统计工作质量得不到保证的关键原因。尽管

有关单位知道有卫生监督统计报告这回事 , 但对于上报的具

体时限及内容却不掌握 , 只有当市级卫生监督统计员通过寄

空白报表及电话等方式提醒时才匆匆填写 , 而且不少单位需

经几次催促才在最后期限 (或延期)上报。

2.2　统计人员更换频繁是劳动卫生监督统计工作质量得不到

保证的普遍原因。多数做过监督统计工作的统计员都清楚 ,

统计工作繁琐 、 复杂 、 费时 , 所以不愿再做 , 当单位分配了

新的毕业生 , 原来的统计员就迫不及待地把这项苦差事推给

他们 , 造成统计人员更换频繁。 “老人” 不耐烦 , “新人”

不知情 , 致使交接工作不清 , 该项工作的质量自然不能保

证。 　　　

2.3　统计人员工作时间没有保障是劳动卫生监督统计工作质

量得不到保证的重要原因。统计人员一般是兼职的 , 卫生监

督统计工作是附加于其他工作之上的 , 而该项工作又集中在

年底繁忙之际 , 统计员为完成报表不得不加班加点 , 一方面

与繁琐的数字打交道 , 另一方面又要顾及其他工作 , 致使工

作压力过大 , 往往对统计工作产生厌烦情绪 , 导致统计工作

质量难以保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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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　做好劳动卫生监督统计工作的建议

3.1　市属各区劳卫机构建立健全的卫生监督统计工作制度 ,

制度包括统计员的职责 、 报表上报内容 、 时限以及新旧职报

员交接班的程序和内容等 , 同时也要有主管统计工作的领导

定期检查及督促统计工作法规 、 计划和统计报表制度的执行

情况。

3.2　各区劳卫机构设立稳定的专 、 兼职统计员队伍 , 卫生监

督统计工作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, 统计员需具备劳动卫生专

业知识 , 故不应让一般的统计员兼任卫生监督统计工作。

3.3　统计人员的业务水平有待培训提高 , 统计员一定要清楚

有关报表的内容和各项内容的含义 , 否则易出现差错。例如

不少统计员把有害健康作业工人检查年报表中 “检出数” 一

栏误认为是健康监护体检时发现某些体检项目结果呈阳性的

人数 , 实质上该栏是指填报当年经职业病诊断小组诊断的新

发职业病例数。报表中每栏数字均显示特定的相关内容 , 这

是丝毫不能含糊的 , 否则会造成错报或漏报现象。

3.4　设立专项经费 ,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:(1)对统计员进行

定期培训 , 一般每年一次 , 时间在每年年报工作之前 , 这样

既可兼顾新旧统计员的培训又可强调年报表的统计时限 , 使

统计员在报表上报前有充分的准备 , 这样有利于及时保质地

完成工作。 (2)为各级劳卫机构配备计算机 , 并举办统计员

计算机操作短期培训班 , 使统计员迅速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 ,

以加快推广和应用先进的数据处理与信息传送技术 , 建立统

计信息自动化系统 , 提高卫生统计服务质量和效率。

一起急性职业中毒行政处罚案的分析

Analysis on an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of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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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:就一起急性职业性硫化氢中毒引起的行政处罚案

作了初步分析 , 认为在开始调查取证时 , 就分清责任主体和

责任 人是本案实施行政处罚的关键;同时对行政处罚过程中

违法主体的确定 、 从轻处罚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罚等法律问

题进行了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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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案情简介

2000年 5 月 10日上午 9 时左右 , 在经天津市某工程公司

(以下简称 A 公司)委托授权的天津市某工程公司某分公司

(以下简称 B 公司)分包给天津市某建筑工程公司 (以下简称

C 公司)的某区某路污水管道翻建工程中 , C 公司施工现场负

责人王某发现某号污水井水位较低 , 在未通知 A 公司 , 又无

作业场所应急防范设备和救护用品的情况下 , 为抢工期 , 提

前放水。私自决定提前下井砸开旧管 , 民工赵某身上系着绳

子首先下井砸管 , 砸开拳头大小的口后 , 污水流出来了。 李

某下井将赵某换上来后又接着砸 , 污水量加大 , 李某晕倒在

井下污水中 , 井上民工拉住李某身上系的绳往上拽 , 绳子脱

扣后又掉入井底。后董某在未采取任何措施情况下跳入井中

救人 , 也昏倒在污水中。赵某又系着绳子下去救人未成 , 被

拽出后已神志不清 , 约上午 9:30 被送往一中心医院抢救 , 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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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危险。上午 10时许 , 李某 、 董某被消防队员救出后也送至

一中心医院 , 抢救无效死亡。

2　调查情况

天津市卫生局职业卫生监督所于 10 日下午 1 时接到报告

后 , 立即派出监督员赶赴现场及接诊医院进行调查。 并依据

《天津市职业病防治条例》 (以下简称 《条例》)对 C 公司下达

了职业卫生监督意见书 , 提出初步处理意见。根据现场监测

结果及幸存病人临床症状分析 , 认定为一起急性职业性硫化

氢中毒事故。

2.1　现场调查

该污水井深 4 m , 井口直径 65 cm , 井底直径 140 cm , 井

下污水深 60 ～ 70 cm , 井底有不同方向管道 , 新管直径 100

cm , 老管直径 50 cm。

2.2　现场监测

天津市劳动卫生监督监测所于 2000 年 5月 10 日出具 “天

津市工业毒物危害监测结果通知单” (编号 000116), 下午

2:01监测 , 距井口 1.5 m 处空气中硫化氢浓度 182 mg/m3 , 超

过国家卫生标准 10 mg/m3 的 17.2 倍。

2.3　临床诊断

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于 2000 年 5月 11 日出具赵某 、 董某

及李某硫化氢中毒的诊断证明。

2.4　确定中毒物质

经现场调查 、 监测及幸存病人临床症状分析 , 确定此次

职业中毒物质为硫化氢。

3　处罚过程

3.1　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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